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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出台首个 TOD 政策，助力“轨道城市”建设 

近日，常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关于推进常州市轨道交通场站及周边土

地综合开发利用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作为常州市级层面首个 TOD

综合开发政策，《意见》明确了常州市“十四五”时期及以后轨道交通 TOD综合

开发的总体要求和开发机制，对于引导常州从“城市轨道”向“轨道城市”发展

提供了重要保障。随着常州政策的发布，长三角已出台 TOD政策的城市已达到 11

个，将助力“轨道上的长三角”建成，常州 TOD 项目的推进也将进入加速阶段。 

一、 政策出台背景 

《意见》的出台主要基于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为了深入贯彻国家相关政策精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

城市轨道交通规划建设管理的意见》（国办发〔2018〕52号）、《国务院办公厅

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单位关于推动都市圈市域（郊）铁路加快发展意见的通知》

（国办函〔2020〕116号）等文件均提出“加大综合开发力度”“积极推广地下

空间开发、轨道交通上盖物业综合开发等节约用地的技术和模式，打造站城融合

综合体”。常州作为长三角城市群的重要城市之一，也需要发展 TOD 模式。 

另一方面，学习兄弟城市将 TOD作为引领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经验。长三角轨

道交通运营线路规模领先，对于 TOD的探索和实践也相对较早，例如南京、杭州

等城市目前已将 TOD 提升到了城市战略高度，通过倡导和践行 TOD模式实现了土

地资源的集约利用、功能结构的优化提升、轨道企业的效益提升，进而促进了城

市与轨道交通的可持续发展。而常州作为江苏省内第四个开通地铁的城市，目前

运营线路共有 2 条，里程总长约 54 公里，且城市基本面较好（经济增速较快、

人口持续增长、房地产市场相对稳定），具有 TOD开发基础，同时随着长三角一

体化的加快推进，常州 TOD的发展具有极大的想象空间。 

二、政策核心内容 



 

《意见》共分为三个部分，分别为总体要求、综合开发利用机制和保障措施。

与长三角城市对比来看，常州轨道交通场站综合开发利用机制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是常州综合开发用地范围与长三角城市基本一致。常州轨道交通场站及周

边土地综合开发利用范围，原则上按照一般站点半径 500米、换乘站及重点站半

径 800米划定为“轨道交通场站及周边土地综合开发利用规划区”，其中站点半

径 200米划定为“轨道交通场站及周边土地综合开发利用核心区”。车辆基地原

则上均应实施上盖综合开发，按本体工程用地以及周边不低于本体工程用地规模

两倍的开发用地确定综合开发范围。 

从长三角来看，除上海的综合开发利用范围需要根据现状用地条件、规划功

能及用地完整性等和轨道交通资金平衡需要确定，常州与长三角其他城市的综合

开发用地范围基本一致。 

二是形成企业主导、政府支持、社会参与的开发运作机制。《意见》提出“政

府引导、市场运作”的原则，市场化引入优质合作单位参与开发建设，形成企业

主导、政府支持、社会参与的开发运作机制。在开发分工上，原则上车辆基地综

合开发范围内涉及规划地块的前期整理和综合开发利用以市地铁集团公司为主

统筹实施，其余综合开发范围涉及规划地块由各受托前期开发主体单位统筹实施，

市地铁集团公司配合实施。鼓励市地铁集团公司与各综合开发用地受托前期开发

主体单位以“统一规划、统筹实施、成本共担”为原则共同开发，其中土地二级

开发具体合作模式由市地铁集团公司与各综合开发用地受托前期开发主体单位

另行商议。 

从长三角来看，轨道交通车辆基地的综合开发基本上以地铁公司为主统筹实

施，而轨道交通站点所涉及土地分散在各区，以引进市场化的开发主体为主。预

计常州 TOD 项目将以合作开发为主，常州后续将会发布相关 TOD 项目的规划信

息，建议具有商办、产业、租赁住宅等领域运营经验的实力房企可以关注。 

三是实行“分层设权、分层供地”的土地使用模式。轨道交通场站及周边土

地综合开发利用用地使用权按用途实行“分层设权、分层供地”的土地使用模式，

支持地上、地下空间按照不同功能单独开发。以 TOD理念进行开发的综合开发用

地中用于轨道交通车辆基地工程、站点工程、交通衔接设施、便民服务设施等符

合《划拨供地目录》的土地，按照划拨方式供应；用于经营性开发需以招标、拍



 

卖、挂牌方式供应的土地，优先纳入年度土地储备与供应计划，在出让时可将轨

道交通线路建设及运营的技术能力纳入竞买要求。鼓励对条件成熟的车辆基地综

合开发用地在上盖预留结构工程建设前先行出让。 

从长三角来看，包括常州在内的多数城市轨道交通场站综合开发土地供应方

式以划拨、招拍挂方式为主，而上海轨道交通车辆基地综合开发用地使用权可以

协议出让，后续可以引进品牌企业共同参与开发建设运营；苏州红线内开发用地

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可根据轨道建设时序、建设要求以“合同+协议”等模式出让。 

三、 政策意义 

第一，有助于推动常州 TOD 发展进入新阶段。TOD是典型的将轨道资源与城

市其他发展资源进行高效整合从而实现价值提升的模式，需要相关利益主体在从

城市顶层设计到项目建设运营的全过程中，进行合理有序的协作才能顺利推进。

因此，只有市级层面的积极推动，TOD的相关工作才能落地，建议在《意见》出

台后，尽快出台相配套的政策细则。 

第二，助力“轨道上的长三角”加快建成。目前长三角地区共有 17 个城市

开通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线路长度达到 3159.52 公里，且有 11 个城市明确提出

发展 TOD 模式，并出台了相关政策。随着长三角一体化的加快推进，预计 TOD模

式不仅将运用在城市轨道交通方面，还将运用在城际铁路、市域铁路等方面，真

正建成“轨道上的长三角” 

 

政策原文： 

https://www.changzhou.gov.cn/gi_news/944169215359567 

https://www.changzhou.gov.cn/gi_news/944169215359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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